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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专项债券（二期调整）

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省财政厅

上海市建纬（济南）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调整事宜

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

政部关于印发<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的通知》（财库〔2015〕

192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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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加快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

94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

平台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5 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

〔2021〕8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

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1〕61 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的通知》（财

预〔2021〕110 号）、《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项目用途调整（第

二批）工作的通知》（鲁财预〔2022〕92 号）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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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进行上述核查验证，已经得到委托人、项目

主体及项目中介的以下承诺及声明，并以该等承诺、声明作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保证其向本所提供的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陈述均真实、

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保

证其向本所提供的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

对本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中的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

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

主体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的证明文件以及与本次债券调整有

关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书面报告和专业意见，仅就该等事

实发表法律意见。

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明确

要求，对本次债券调整的合法性及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发

表法律意见，但对于审计、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专业事项，

本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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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评级报告等文件中某些数据和

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相关结论的

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或保

证，对于该等文件及其所涉内容，本所律师依法并不具备进

行核查和做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5.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

项，履行了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于其他业务事

项，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调整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及本所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或由任何其他人予以引用。



法 律 意 见 书

第 8 页 共 35 页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另有明确表述或上下文另有定

义，下列各项用语具有如下特定的含义：

1.本法律意见书：是指《2022 年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

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专项债券（二期调整）法律意

见书》。

2.本次债券：是指 2022 年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乡村

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专项债券（二期调整）。

3.专项评价报告：是指和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

济宁分所为本项目出具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

价报告》。

4.信用评级报告：是指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5.财预〔2016〕155 号文：是指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6.财预〔2018〕161 号文：是指《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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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财预〔2020〕94 号文：是指《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8.财库〔2020〕43 号文：是指《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9.财库〔2021〕8 号文：是指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0.财预〔2021〕110 号文：是指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的通知。

11.鲁财预〔2022〕92 号文：是指《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用途调整（第二批）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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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调整的要素

（一）本次债券要素

1.债券名称：2022 年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乡村振兴基

础设施提升工程）专项债券（二期调整）。

2.债券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3.债券期限：本次债券为 3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4.调整额度：本次债券调整额度为人民币5,300.00万

元。

（二）原债券发行要素

1.债券名称：2022 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

区发展专项债券（二十五期）—2022 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三十九期） 济宁市鱼台县稻米产业融合示范园项目。

2.发行人：山东省人民政府。

3.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30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5.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共计发行人民币14,3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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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用级别：由发行人聘请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A，该公司

将每年开展一次跟踪评级。

7.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在债

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8.还本付息方式：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9.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人民币，以1000元为

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

少于人民1000元。

10.发行方式：招标发行。

11.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

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2.税务提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

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

规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

本所律师认为：济宁市为本期债券已披露主要发行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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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债券发行人

债券的发行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

（一）济宁市概况

济宁市位于鲁西南腹地，地处黄淮海平原与鲁中南山地

交接地带。东邻临沂，西接菏泽，南面是枣庄和江苏徐州，

北面与泰安交界，西北角隔黄河与聊城相望。济宁市境内有

孔孟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化的发源地，地域面积为

11,187.00平方公里，人口837.59万人。

济宁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地处鲁、苏、豫、皖

四省结合部，北依泰山，南临淮河，东靠沂蒙，西傍黄河，

是连接华东与华北、沿海与内陆的重要通道。京沪、京九、

新石铁路交叉穿越，京福、济菏、日东高速公路和4条国道

纵横境内，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近年来，济宁市先后获“全

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

游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冠等荣誉，综合实力进

入全国百强城市行列。济宁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力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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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协调性明显增强。全市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改革

创新展现新活力，转型升级取得新成效，发展质量得到新提

升。

全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打好风险防控、污染防治、精准

脱贫“三大攻坚战”，统筹做好“六稳”工作，重点领域改

革推进有力，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民生福祉日益改善，高质量发展迈出坚

实步伐。

（二）济宁市经济发展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阅《济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2019至2021年济宁市地区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GDP）

分别为4,370.17亿元、4,494.31亿元、5070.00亿元。

2019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503.84 亿元、增长 0.90%，

第二产业增加值 1，760.01 亿元、下降 0.20%，第三产业增

加值 2，106.32 亿元、增长 8.60%；分行业看，工业增加值

1，507.75 亿元、增长 0.90%，批发和零售业 640.40 亿元、

增长 10.1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86.15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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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住宿餐饮业 75.71 亿元、增长 9.00%，金融业 222.54

亿元、增长 7.10%，房地产业 210.71 亿元、增长 6.80%，其

他服务业 730.72 亿元、增长 7.30%。人均生产总值达 52，

331.00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7585.85 美元）。结构调整

不断加快，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1.30∶42.30∶46.40 调

整为 11.50∶40.30∶48.20，服务业占比比上年提高 1.80 个

百分点。

2020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525.61 亿元、增长 2.4%，第

二产业增加值 1761.69 亿元、增长 3.6%，第三产业增加值

2207.01 亿元、增长 3.8%；分行业看，工业增加值 1501.97

亿元、增长 3.7%，批发和零售业 652.52 亿元、增长 1.7%，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78.77 亿元、下降 0.3%，住宿餐

饮业 72.59 亿元、下降 9.2%，金融业 238.51 亿元、增长 7.8%，

房地产业 205.07 亿元、增长 6.9%，其他服务业 816.94 亿元、

增长 5.9%。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1.5∶

40.3∶48.2 调整为 11.7∶39.2∶49.1，服务业占 GDP 比重

较上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

2021 年，全市生产总值为 5070.00 亿元、同比增长 8.5%，

两年平均增长 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583.8 亿元、增

长 7.6%，两年平均增长 4.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2034.6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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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8.2%，两年平均增长5.9%；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451.6

亿元、增长 8.8%，两年平均增长 6.3%。分行业看，农林牧

渔业增加值为 627.8 亿元、增长 7.7%，工业增加值为 1743.4

亿元、增长 8.8%，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为 774.1 亿元、增长

14.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为 189.7 亿元、增

长 9.1%，住宿餐饮业增加值为 85.6 亿元、增长 16.6%，金

融业增加值为 263.4 亿元、增长 5.0%，房地产业增加值为

218.5 亿元、增长 7.5%，其他服务业增加值为 869.9 亿元、

增长 5.0%。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1.8∶38.2∶50.0 调整

为 11.5∶40.1∶48.4。人均生产总值达 60728 元（按年平均

汇率折合 9413.4 美元），增长 8.6%。

（三）济宁市财政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0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3%，增长 3.7%。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19.7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07.7%，增长 8.8%。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加各项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调入资金及上年结转收入

等 291.3 亿元，收入共计 691.3 亿元。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加上解支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结转下年支

出等 71.6 亿元，支出共计 691.3 亿元，当年全市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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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05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增长 1.2%，扣除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可比增长 11.3%。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02.7 亿元，增长 4.5%，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 74.7%，较上年提高 2.3 个百分点。全市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66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3.5%，增长 7.7%。

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各项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

助、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390.2 亿元，收

入共计 795.2 亿元。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支

出、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债务还本及结转下年支出等

127.9 亿元，支出共计 795.2 亿元。当年全市收支平衡。

2020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11.8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0.7%，增长 1.7%。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301.9 亿元，

下降 0.3%，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73.3%。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695.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3%，增长 4.3%。当年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各项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补助、

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437.3 亿元，收入共

计 849.1 亿元。当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解支出、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债务还本及结转下年支出等 153.2

亿元，支出共计 849.1 亿元。当年全市收支平衡。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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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326.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35.7%，增长 82.3%；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357.8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21.1%，增长 67.3%，主要是国有土地出让收支增

加。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级政府性基金补助、上

年结转、调入资金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98.3 亿元，收入共计

425.2 亿元；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加上解上级、专项

债券还本支出及调出资金等 45.7 亿元，支出共计 403.5 亿

元。收支相抵，结转下年支出 21.7 亿元。

2019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402.9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0.6%，增长 23.3%；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436.7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02.6%，增长 22%。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加

上级政府性基金补助、上年结转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157.1 亿

元，收入共计 560 亿元；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加上解

上级、调出资金、债务还本及结转下年支出等 123.3 亿元，

支出共计 560 亿元。当年全市收支平衡。

2020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 461.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17.9%，增长 14.5%；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 623.6 亿元，完

成预算的 102.5%，增长 42.8%，主要是争取专项债券所安排

支出增加。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级政府性基金补

助、上年结转及债务转贷收入等 313.3 亿元，收入共计 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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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当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加上解支出、调出资金、

债务还本及结转下年支出等 151 亿元，支出共计 774.6 亿元。

当年全市收支平衡。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22.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 亿元，完成预算的

99.3%。当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及上

年结转收入 0.4 亿元，收入共计 5.4 亿元；当年全市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支出，加调出资金 3.4 亿元，支出共计 5.4 亿元，

当年收支平衡。

2019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18 亿元，完成

预算的 86.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19 亿元，完成

预算的 80.9%。当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级补

助收入 66 万元，收入共计 3.19 亿元；当年全市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支出，加调出资金等支出 1 亿元，支出共计 3.19 亿

元。当年全市收支平衡。

2020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2.1%；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9 亿元，完成预算

的 97.4%。当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加上级补助收

入 0.1 亿元，收入共计 3.1 亿元；当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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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加调出资金、结转结余等支出 1.2 亿元，支出共计

3.1 亿元。当年全市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8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93.7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6.3%，相同口径增长 15.7%。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61.3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增长 15%。当年全市收支结

余 32.4 亿元，年末滚存结余 264 亿元。

2019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90.8 亿元，完成预算

的 100.5%，相同口径下降 4%。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294.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8.4%，增长 8%。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滚存

结余 271.1 亿元。

2020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13.5 亿元，完成预算

的103.3%，相同口径增长3.9%。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200.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1%，增长 17.5%。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滚

存结余 237.1 亿元。

（四）济宁市政府性债务情况

济宁市2021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382.88亿元， 2021

年12月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345.17亿元，没有突破政府

债务限额，全市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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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调整债券资金的用途

根据财预〔2020〕94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财

预〔2021〕110 号文、鲁财预〔2022〕92 号文规定，经山东

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财政部备案，将鱼台县稻米产业融合示

范园项目已发行募集资金 5,300.00 万元调整至鱼台县乡村

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使用，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项目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鱼台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位于鱼台县境内，其

中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涉及鱼台县境内 11 个镇街共

234 个乡村，快递电商物流中心位于 237 国道北、鲁王路东，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1.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

规划占地面积 212873 平方米，对鱼台县境内 11 个镇街

共 234 个乡村振兴基础设施进行提升改造，改造面积 125438

平方米，主要包括：快递点、公共厕所、保洁室、卫生室、

幸福食堂、和为贵调解室、新时代文明活动实践站、图书室、

文体活动室（广场）、互助养老机构、日间照料室等配套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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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递电商物流中心

规划占地面积 52926.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7306 平方

米，其中快递物流分拣中心建筑面积 8274 平方米、电商物

流中心建筑面积 5960 平方米、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3072 平方

米。

本项目总投资为 46,7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43,792.44 万元，建设期利息 1,762.3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145.25 万元。资金来源：项目资本金 23,700.00 万元，计

划通过贷款、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募集 23,000.00 万元，

已发行募集资金 14,700.00 万元，本次债券调整额度

5,300.00 万元。项目建设期 38 个月。

（二）项目单位

山东兴鱼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3月24日，

2022年3月9日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东兴鱼投资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现持有鱼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其核发的《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27MA3WFU5X77，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住所：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滨湖街

道鱼新一路66号财政局办公楼三楼西首（自主申报），法定

代表人：景建华，公司注册资本：81086万人民币，登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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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营（开业）企业。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

设活动；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

程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住房租赁；土地整治服务；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停车场服务；汽车

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城市绿化管理；酒店管理；物业管

理；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

取得批复文件如下：

2021 年 10 月 22 日，鱼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

于鱼台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规划情况说明》，项目

用地在王鲁镇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城镇存量建设用地。

2021 年 10 月 23 日，鱼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做出《关于

山东兴鱼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建设鱼台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

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鱼审服政投〔20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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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同意建设本项目，并对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建设规模

及建设内容进行了批复。

2022 年 5 月 3 日，鱼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

鱼台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项目用地及用地手续办

理情况的说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内容不涉

及占用新增建设用地，快递电商物流中心建设内容将由项目

单位在办理用地手续后实施，项目预计于 2022 年 10 月实施

并办理用地证件。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调整资金拟投资的鱼台

县乡村振兴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已部分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

批复文件，后续将继续依法完善手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调整债券符合财库〔2020〕

43 号文“债券发行后确需调整债券资金用途的，地方财政部

门应当按程序报批，经省级人民政府或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及财预〔2021〕110 号文、鲁财预

〔2022〕92 号文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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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期债券调整资金的偿债来源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拟使用项目未来运营期间的

运营设施资产使用费和快递电商物流中心租赁费收入来偿

还债券本息。

五、本次债券调整资金的使用限制

本次债券调整资金将由项目单位专项用于本项目建设，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不用于经常性支出，

不用于偿还债务，不用于楼堂馆所、形象工程、房地产等禁

止投向的建设领域。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资金的使用符合“财预

〔2016〕155 号”第七条“专项债务收支应当按照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不同政府性基

金科目之间不得调剂。”等相关规定。

六、第三方专业机构及披露文件

（一）本次债券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及披露文件

1.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1）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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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合伙

期限自 2013 年 4 月 23 日至 2033 年 4 月 22 日，现持有济南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0611889323）、山东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证书序号：000484）。

和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现持有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19 年 8 月

8 日 核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800075755221Q），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营业期限：2013 年 7 月 15 日至 2033 年 4 月 22 日，负责人：

陈慧，营业场所：山东省济宁市供销路 41 号。经营范围：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

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

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

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涉及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和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同时持有山

东省财政厅于 2019 年 8 月 9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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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书》，分所编号：370100013703，批准设立文号：鲁

财会〔2013〕23 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及和信会

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

计师事务所。

（2）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出具专项评

价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平衡专

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

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益对应的充

足、稳定的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

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调整披露的专项评价报告已包

含所涉及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

调整所列入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收

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符合“财预〔2018〕161 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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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上海市建纬（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

上海市建纬（济南）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核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31370000MD0209944X），系经批准依法设

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次债券调整提

供相应服务的资格。

（二）原债券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及披露文件

1.原债券的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1）审计机构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合伙

期限自 2013 年 4 月 23 日至 2033 年 4 月 22 日，现持有济南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1000611889323）、山东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证书序号：000484）。

和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现持有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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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 核 发 的 《 营 业 执 照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800075755221Q），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营业期限：2013 年 7 月 15 日至 2033 年 4 月 22 日，负责人：

陈慧，营业场所：山东省济宁市供销路 41 号。经营范围：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

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

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

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涉及许可经营的

须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

和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同时持有山

东省财政厅于 2019 年 8 月 9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执业证书》，分所编号：370100013703，批准设立文号：鲁

财会〔2013〕23 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及和信会

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

计师事务所。

（2）专项评价报告

和信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济宁分所出具专项评

价报告，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平衡专

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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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以完成资金筹措，并以项目建成后的运营收益对应的充

足、稳定的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目

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

存续期内出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发行披露的专项评价报告已

包含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相

关内容。本期债券发行所列入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

金来源，对应的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实现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8〕161 号文”的

规定。

2.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报告

山东省财政厅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

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

（1）信用评级机构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现持有上海市

杨 浦 区 市 场 监 管 局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10110132206721U 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资信服务，

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债券评估，为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及信

息服务，为发行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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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还持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2 年 11 月 2日核发的编码为

ZPJ003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证》、

中国人民银行于 1997 年 12 月 16 日批复的《关于中国诚信

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等机构从事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业务资格

的通知》（银发〔1997〕547 号）、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于 2003 年 10 月 13 日下发的《关于增加认可企业债券信

用评级机构的通知》（保监发[2003]133 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于 2007 年 10 月 9 日批复的《关于核准上海新

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

务的批复》（证监机构字〔2007〕250 号），故上海新世纪

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为中国境内注册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信用评级机构，具备为本期债券提供信用评级的主体资

格。

（2）信用评级报告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信用评

级报告，经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相应服务的资格，其出具信

用评级报告符合“财库〔2021〕8 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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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债券的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由上海市建纬（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

上海市建纬（济南）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

发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70000MD0209944X），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

伙制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相应服务的资

格。

本法律意见书的两名签署律师，均持有山东省司法厅核

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经过年检，具备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的资格。

七、本次债券的风险因素

本次债券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与原已发行债券相同，有

流动性风险、偿付风险、评级变动风险、税务风险等。

（一）流动性风险

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

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

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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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交

易不活跃的情况，从而影响债券流动性。

（二）偿付风险

根据“财预〔2016〕155号文”第三条规定，专项债务

收入、安排的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

算管理。债券偿付资金主要来自于项目运营期间的运营设施

资产使用费和快递电商物流中心租赁费收入，受到项目实施

进度、市场供求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将

有可能给债券偿付带来一定风险。

（三）评级变动风险

由发行人确定的评级机构对债券信用等级进行评级，在

债券存续期期间，若出现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导致山东地

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政府财政收入波动、政府债务风险扩

大等问题，不排除发行人资信情况出现变化，债券的信用等

级发生调整，从而为债券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

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规定，企业和

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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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发行人无法保证在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

会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增，将导致投资者持有

本次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五）项目建设风险

项目勘测资料的详细程度、设计方案的稳定、项目管理

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项目承建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

等均会对项目建设内容、建设期限产生影响，并可能会导致

预测的项目总投资、项目回收期、现金流量等发生变化。

（六）项目运营风险

项目建成后，项目运营单位的能力、运营管理方式、市

场变化等，均会对项目的持续运营产生影响。

八、偿债保障措施

1. 本次债券调整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与专项债券本

息实现自求平衡。

2.必要时可发行新一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偿还债

券本金。

九、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次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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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二）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调整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

护机制。

十、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调整债券已披露主要要素，符合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21〕110 号文、鲁财预〔2022〕92 号文的规

定。

2.本次调整债券资金拟投资项目现有审批手续基本符

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完善后续

程序。

3.本次调整债券资金将专项用于对应的项目。

4.本次调整债券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可以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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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本次调整债券提供服务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均具备

相应的从业资质。

综上，本次债券调整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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